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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 2009年国际和解年 

 大会， 

 铭记《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所载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欲免后世再遭战

祸，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

情势，以及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从而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和

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及人道主义问题， 

 认识到和解进程对于世界上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冲突以致其社会在内部、国家

和国际各层面受到影响和发生分裂的那些国家和区域来说，尤为迫切需要， 

 又认识到全联合国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在支持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预防冲

突、裁军、可持续发展、促进和保护人权和人的尊严、民主、法治和施政等多个

方面开展的许多活动，能导致和解进程的启动和开展， 

 意识到对立方之间从尊重和容忍的立场出发进行对话，是和平与和解不可或

缺的要素， 

 又意识到真相和正义是实现和解与持久和平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铭记着媒体在对和解进程进行报道方面的作用， 

 深信将新千年第一个十年末尾的一年宣布为国际和解年，能为国际社会提供

机会，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下，推动开展和解进程的努力，因为和解进

程是建设牢固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 

 1． 表示坚定决心要在受到冲突影响和（或）因冲突而分裂的社会中推动和

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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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定宣布 2009 年为国际和解年； 

 3． 邀请有关的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受到影响和（或）发生分

裂的社会开展和解进程，并制订和执行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方案来宣扬和解

的概念，包括举行会议及研讨会，以及散播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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